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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
由

一王 府

畚
者
本
僧
人
向
在
四
川
省
城
郴
府
設
舘
懸
壺
已
有*
 

射
療
各
症
與
及
膏
丹
丸
散
之
應
驗
甚
爲
各
梓
里
所
嘉
静 

.番
老
牌
久
已
名
揚
海
內
」童
叟
皆
知
今
辭
故
土
由
蜀
到 

美
設
舘
在
美
國
命
山
大
埠
尾
臣
街
二
千
九
百.
一十四號 

懸
壺
同
世
兼
自
辨
參
茸
玉
桂
鮮
明
地
道
藥
材
殷
製
經
懿 

膏
丹
丸
殽
以
便
僑
梓
之
所
需
焉
本
僧
人
之
各
項
膏
丹
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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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
得
宜
潔 

存
無
比
罪 

同
漁
利
者 

之
賣
假
無 

誓
假
愿
花 

言
巧
語
大

羲

肘
㈡
&

^3

書
特
書
强 
一

一 

書
特
睿
强 

大
其
辭
售
人
之
耳
目
淆
亂
人
之
觀
聽
棍
騙
梓
里
苦
力 

錢
財
進
以
僞
藥
恣
無
忌
憚
爲
所
欲
爲
者
本
僧
人
向
以
存 
一 

心
濟
世
爲
旨
主
决
無
半
点
射
利
之
心
如
各
埠
諸
君
籍- 

症
購
藥
可
將
染
病
之
來
履
逐 
一 詳
明
函
示
伸
得
細
評
按 

症
聽
病
亦
可
以
奏
療
痊
如
有
書
信
銀
赤
等
件
請
買
担
保 - 

^
^
字
逋
凯
處
付̂
^
從
速
奉
上
無
懊
謹
此
尊"

。^^ m

舉

2

必導舌Ba
星诠E
卯射證学子每
料
十
二
元 

C
和俱巾6
房
备
嘲
移
尹
半
料
銀
六
元 

此
丹
之
由
來
本
自
四
川
省
莪
眉

111 莪
眉
寺
高
正
和
尙
之
遺
傅
者
屈
指
一
算
相
傳

56 

本
僧
人
已
有
七
代
二
百
八
十
五
年
于
茲
矣
自
有
此
丹
已
來
消
愈
者
不
知
比
幾
其
功 

.效
之
宏
殊
非
言
后
可
以
形
容
之
払
無
論 
一 切
花
柳
各
症
新
舊
白
濁
魚
口
疳
疔
賣 

橫
弦
遠
年
積
毒
楊
梅
墜
毒
深
入
筋
骨
週
身
潰
爛 @
種
惡
龄
若
赧
比
丸
五
天
之
外
十 

天
之
內
其
毒
則
澈
底
澄
淸
永
無
復
技
且
易
子
服
食
不
塞
不
燥
不
瀉
不
唯
决
無
有
偵 

別
家
之
用
水
銀
元̂
^
斷IB

之
藥
傷
身
敗
體
之
處
此
丹
之
妙
非
平
常
吊
可
比
安 

欲
搜
除
惡
毒
非
此
英
屬
如
有
此
疾
當
速
購
服
幸
勿
遲
疑
觀
望
多
受
苦
磨
諱
病
，W  

養
成
大
患
浄
言
少
敍
大
言
弗
陳.區
區
愚
誠
謹
此
思
吿

術

S^si

類

建
^

^

^

^

 

3

*@

1
^
^
&

4885

一
月*

半
料
銀
六
元

亘
古
今
統
世
界
凡
能
作
掀
天
揭
地
大
事
業
之
人
者
無
不
頼
夫
其
强
健
靈
敏
之
原 
一 

後
始
克
達
其
所 @
營
者
腦
之
爲
用
亦
大
矣
哉
欲
爲
偉
男
子
與
世
界
而
角
勝
負»
可. 

而
不
講
求
健
腦
之
方
乎
本
號
此
丸
專
治
頭
部
血
虛
腦
筋
衰
弱
腦
髓
枯
敗
精
神
少
短 

頭
眩
眼
花
眼
呆
嗜
醫
容
枯
落
皮
色
瘦
黃
種
種
焦
瘁
之
象
若
服
此
丸
補
其
血
魔
健 

其
腰
筋
充
其
腦
隨
壯
其
精
神
潤
其
肌
肉
又
何
難
遒
爲
强
健
靈
敏
之
腦
光
潤
之
顏
色 

矣
此
乃
實
爲
壯
顔
健
腦
唯
一
之
上
品
稍
知
自
愛
者
不
可
不
留
意
于
培
補
之
道
焉 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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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人
之
雄
壯
與
否
憑
夫
腰
腎
之
强
弱
耳
其
腰
腎
强
其
人
必
强
其
腰
腎
弱
藁
人
求
有

精健腎丸謡舞 
TC7C

,*y

不
弱
者
腰
腎
爲
哇
身
之
總
機
關
督
脈
之
所
繫
命
門
之
關
頭
盖
腰
腎
者
豈
可
而
不
重 

哉
不
欲
爲
雄
壯
之
人
則
已
若
愛
爲
雄
壯
之
人
者
當
先
健
其
腰
腎
焉
本
號
此
丸
專
治 

腎
部
虧
損
命
門
火
衰
火
水
不
際
胃
弱
少
食
食
不
消
化
氣
血
兩
摩
唇
精
腰
痛
精
神
困 

倦
四
肢
無
力
番
不
靈
種
種
虛
弱
之
象
若
服
此
丸
健
其
腰
腎
生
其
水
火
助
其4
 

易
于
浪
化
行
其
氣
血
補
其
眞
陽
固
其
精
髓
長
其
肌
肉
堅
其
筋
絡
壯
其
勇
力
何
難
挽 

其
疲
弱
而
進
于
强
矣
此
乃
實
爲
固
精
健
腎
獨 
一 無
二
之
至
寳
有
患
此
者
幸
勿
礬

8-

▲◎
花
柳
淸
血
鮮
毒
汁
每
総
銀
五
元 

▲◎
內
傷
吐
血
冋
春
丹
每
盒
銀
五
元

▲
◎
猴
棗
珍
珠
扯
氣
丹
毎
盒
銀=
元 

▲◎
養生延年益壽膏每盒銀一一元

▲◎
痛
痕
斷
根
濂
珠
丹
每
料
百
五
元. 

▲
◎
花
柳
骨
痛
楊
枝
露
每
繕
銀
五
元 

▲
◎
順
氣
化
痰
止
咳
丹
每
盒
銀
三
元 

▲◎
無
夢
遺
精
固
本
膏
毎
盒
銀
三
元 

▲
◎
立
止
風
濕
骨
痛
丹
毎
盒
銀
三
元 

▲
◎
@
験
紅
白
痢
症
丹
每
繕
銀
二
元 

▲
◎
金
不
換
治
癬
藥
膏
每
盒
銀
二
元 

▲
◎
立
愈
心
痛
化
積
丹
每
德
銀
一
无 

•▲
◎
立
愈
油
火
燒
傷
膏
每
盒
銀
二
元 

▲
◎
定
痛
化
腐
生
肌
散
每
繕
銀
一 
凭 

▲
◎
益
胃
消
滯
化
積
丸
每

31銀
一
元 

▲◎
萬
應
救
時
保
安
丹
每
篤
銀
五
毛

專
治
白
濁
八
寶
丹
每
盒
銀
三
元

▲▲
◎
花
柳
瀉
毒
珠
珀
丹
每
盒
銀
一
元 

▲
C
神
效
小
腸
氣
痛
散
每
簿
銀-
元 

▲
◎
廿
天
斷
癮
戒
烟
丸
每
篤
銀
二
元 

▲◎
家
用
還
魂
跌
打
丸
每
只
銀
二
兀 

▲
◎
定
痛
合
口
生
肌
膏
每
盒
銀 
一元 

▲
◎
九
珍
點
眼
光
明
露
每
繪
銀
五
毛 

▲
◎
行
氣
提
神
瑰
花
丸
每
短
銀
五
毛

一
藥
品
太
多
未
能
盡
錄
緒
君II

顧
郵
費
自
理
美.國 
一 毛
五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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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函
同
胞
欲
顧
歯
体
挽
利
權
請
搭 

最
堅
固
最
快
捷
之
輪
牙
一 

善
善
現
爲
歐
戰
橐 

tii航 e
遠
乗
輪
結
日
少 

交
通
不
便
由
是
本
公
司
去
月
與
花
旗
P

國 

郵
船
公
司
司
事
等
訂
立
約
章
凡
一
客
囘
唐 

可
由
城
王
利
埠
搭
本
公
司
輪
船
連
1

花
旗

大一

公
司
船
，"
國
由 

准
期
廿
六
天
到
一

招
:

各一

曾

-®雙
4
議
定
照
行
住
本
公
司
定
必
依
期 

接
駁
仕
龍
公
司
外
必
料
理
妥
晶
榮
動
同
血 

諸
君
歆
由4
本
卜
海
香
鳍
等
處
上
te 
隨
在 

皆
宜
該
船
佈
置
美
備
淸
潔
通
爽
極
合
衛
生

食
笹
常
豐
逆
招
待
週
到
該
船
重. 

干
噸
甘
航h
穩
固
不
怕
風
浪
船
一

一相
官
僑
梓
諸
君
留
心
光
藤
是
帚 

城
埠
t

一 月
八 

乃
羅
船
由

大
垣•十一 
月
十
五 

域
牌
十
二
月
八
號 

大
埠
十 
一月九號

船
田♦ 

域
埠
十
二
月
计
一
一
號 

差
拿
船
由

大
埠
十
二
月
方 
七
號 

等
位
銀 

二
等
位
銀 

大
艙
岱
銀
八
十
六
元 &
毛
五 

F

乾
豐
號
馬
大
諄

人
永
祥
源
焉
樞
俊 
同
啓 

域
多
利
埠
総
代
理
利
同
固
馬
達

▼

0▲
華僑猛醒發奮救國

大
丈
夫
篇
雄
飛
于
環
球
之
丄
安
能
而
首
聽
命
于
列
强
天
下
之
事 

不
進
則
退
急
在
直
追
競
爭
進
步
君
等
豈
来
聞
乎
由
小
陸
而
進
木 

陸
由
大
陸
而
進
太
大
陸
英
屬
加
拿
大
域
多
利
，劉天雄代理

郵
寄
中
西
各
項
貨
物
雜
品
器
用
藥
材
書
籍
萬
樣
堪
能
轉
連
送
上 

惟
違
禁
物
恕
未
能
也
交
易
不
拘
舔
錢.多
少
一*
 慰
迎 

L
・ N

,  W
ing  

O
n  

, 

2017  D
C   

^

 廿
守Set-eet;」  

Victoria  

B
, r

  

^

r

£

  

k

^

^

^

^

_

 

^

5

^

^

^

£

^

骷
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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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者
本
埠
建
立
致
公
堂
荷
蒙
各
is洪
門
展
跌
一̂

臂
勤
迄
今
大 

事
已
成
開
幕
之
期
在
即
間
有
貴
務̂
^
奢
^
^

部
陛
杳
者
仰 

早
日
發
還
是
所
切
盼 

0

言i
途
片

信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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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
盘■
八
年 

十
月
九
号 

1

^

^

^

6

本1
司
設
在
雲
埠
喜
士
定
皆
西
端
門
牌
亠
舍
芸
十
六
号
專
接
理 

滙
龛
生
意
凡 

18往
香
港
之
銀
両
均
在
香
行
交
欵8 固 

妥
富
取
價
相
宜
幷
有
金
錢
找
換
如
華
友̂

^

歡
迎 

■
悬
日
滙
價
毎
百
元
九
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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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路
士
公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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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
啓
手
爲
因
同IS
堂
存
欺
事
前
豪
本
邑
公
推
第
簽
名
貯
柄
今 

見
人
金
讒
言
弟
準
于
十
月
十A
号
推
出
往
柄
房
脫
名
轉
以
梁
遠 

可
馮
昌1
二
君
簽
名
付
晚
僧
若
日
後
或
微
公
盡
或
有
破
壊
不
勘 

^
^
-

此
佈 

民
國
八
年
十
月
十
一
號

y^
行是日(
每百)
九十元零八五

h.-#

^
^
^
^
^
^
1
1

— 

丹
吆
訪
函
云
C
C

去
年 A
月
十
三«
 ①
巴
崙
有
日
十
謀
殺
日
婦 

被
控
在
案)
已
提
执
數
次
。惟
陪
審
員
所
審
兩
次 口
供
不
符
。0
未 

能
解
决
1

本
月
八
號
在
本
埠
將
案
再
行
提
訊

-C

各
階
審
員
。。以 

此
案
無
由
得
其
眞
情 
故
退
至
密
室)
。商
議
辦
法 
絆
粥
議
、一 点 

三
十
分
鐘
之
久
二
仍
無 
人
稍
置
可
否
。。故
將
案
椎
應
。。更
易

到!
調
養"名
並
可
向 »
際
司
法
之
恆
久
裁
判
所
起
訴
。。反
對
其 

*
决
。。如
該
裁
判
所
冊
定
反
對
之
。
則
其
他
各
國
對
於
此
事
。。 

可
採
取
岬
清
的
行
動
。6
以
浦
對
待
云
。。

A
本
埠
新 
聞▼

•
•
❸
工人因洩露酒票被逐

日
前
本
市
搜
獲
私
酒
。
數
見
不
鮮
、
但
所
搜
Z
 酒
。C

內
貼
有
公
一 

一、 

家
賣
酒
之
酒
票 
然
此
票
不
知
何
自
而
來 
近
日
四
處
偵
祭
、
禁
(
審
員
研
鞫
3

方
能
措
辦
云
。，

， 

酒
委
員
兵
官
市
辣
维
氏.
悉
心
研
究
、昨
在
皇
家
賣
酒
處
之
工
一◎
◎◎
警察要求增給辛俸

人
，拘
獲
二
名
。將
此
兩
人
質
訊
一
據
此
兩
人
所
云
6

因
有
操
藥
材

本
呢
備
訪
函
云
水
處
警
察
要
求
毎
月
增
給
辛
金
一
拾
五
元

C警

生
意
之
人
到
來
購
酒
丿
吾
適
有
事
不
暇
。。故
將
轉
船
交
他:
使
一
察
专
員
現
已
允
加
十
元
。
惟
各
警
差
尙
未
滿
意
一
。照
加
十
元
而 

之
自
行.粘
妬
。
其
後
此
紙
緣
悯
洩
露
於
外
，。不
得
而
知
云
一
市
一
計 
警
辰
每
月
辛
金
定
一
百
六
十
元 
警
差
至
少
每
月
一
百
元
云

辣
地
氏
塵
此
語
、知
其
中
顯
有
別
情
。C

不
能
無
疑
。一
故
將
兩 

人
逐
出
、不
得
在
此
服
務 
厶。。

❾••
過激黨員求情省釋 

俄
人
癖
激
党 
日
前
被
拘
婚»
 
工
名
。。昨
禮
辩
二
日
在
移
民
委 

員
會
依
華
竈
氏
提
訊 
審
得
華
盡
氏
係
含
有
過
激
意
想
，一。並
將 

而
政
府
麋
次
詆
锻
一
種
種
非
法
之
行
g

殊
難
巧
掩x
議
將
華
盡 

氏
驅
逐
出
境
、。不
得
盤
踞
滋
事
云
云?
惟
莘
盡
氏
之
髮
妻
。
及 

周
請
之
律
師
。力
爲
求
情 
謂
他
於
去
年
本
省
發
行
公
債
票
：
他 

亦
購
買
一C此
亦
爲 r
助
政
府
之
義
舉
云
。。是
以
移
民
局
委
員
原 

情
將
他
釋
放? 
並
勸
諭
他
自
後
須
安
分
營
謀)
。不
得
蹈<
時
之 

覆轍云
。。 

’

■■
拿挺而走險者終難脫險 

去
年
九
月
七
號
。
在
本
埠
截
摸
斃
命-
案
。正
兇
畏
究
遠
逃 
此 

案
虛
懸U

居
一
載
一
未
能
弋
獲)
。該
兇
前
日
屢
犯
法
紀
3

被
獲 

數
次
？
現
聞
該
兇
逃
於
美
國
羅
省
忌
利
埠
。崑
歲
九
月
甘
八
號 

又
因
犯
法
警
差
圍
捕.該
兄
開
鎗
對
敵
。。惟
營
差
愈
戰
愈
烈

00 

該
兇
金
勢
難
脫
險,
。自
行
呑
槍
斃
命
。C

警
差
將
該
兇
撮
影
寄
來 

本
埠
警
局
、上
警
差
察
認
。。知
爲
去
年
九
月
七
號
截
摸
斃
命
之
正 

兄
云 
一。

j

•■•
公债票又將出發

是
年
加
屬
籍
備
公
債
三
百
兆
元
。。不
日
將
公
債
票
出
發
矣
。。
新 

毋
籌
審
公
債
員
以
市
長
基
路
氏
爲
主
席
。C

籌
辦
之
總
機
關
處

0(1 

設
在
矢
磨
街 
舊
卑
詩
喊
線
公
司
。該
公
司
將
全
樓
許
以
禾
埠
爲 

簿
辦
公
債   

116址
。，樓
租
不
受
分
文
。。幷
樓
內
之
電
火
及
應
用
物 

-
切
一
槪
由
喊
線
公
司
支
理
。該
公
司
之
“見義
勇
爲
。。誠
加
人 
一 

等
。聞
此
三
百
兆
元
。在
本
省
籌
措
计
五
兆
元
。。然
廿
五
兆
元
之 

中
。又
向
举
境
籌
十
二
兆
元
云
。

▲
加
屬
新
聞▼
一 

◎◎◎
竟受毆擊寃沉莫白 

二
埠
訪
函
云
。。是
年
五
月
間
。。撥
摩
地
瓦
仔
偈
有 
一 西
人
福
近 

拿
氏
。係
在
譲 5
偈
充
當
檢
査
直
仔
之
職
。通
幌
有
華
人
解
扎
之 

瓦
任
未
能
完
善
。。勒
令
華 

AV
S:-扎
。。彼
此
大
起
衝
突
。。籍
近
氏 

以
鐵
鎚
毆
傷
華
人
逸
其(
譯
音)
故
被
控
褥
案
。。昨
在
大
衙
特
別 

裁
判
所
提
訊
。衙
官
俗
聆
双
或
2
詞
e

發
表 - 
文
作
福
近
氏
爲
有 

尊
。惟
各
階
籌
員
再
行
將
案
研
年
。竟
蔣
案̂

^

▲
各
國
新
聞▼

。 

。
。0
華人威利咯以兩足著名 

洛
市
比
利
埠
函
云
O
C

本
處
有
一
華
人
西
名
威
利
咯
一
咨
此
開
張 

裸
貨
生
意
。昨
因
乘
馬
車
出
外 
忽
與
電
卡
相
撞
5

致
被
撞
得

00 

當
時
舁
往
醫
院
調
理
W

fi 生
徧
觀
該
華
人
全$:.,
。所
見
該
華
人 

兩
足
生
得
十
分
端
正

—且
骨
肉
塡
勻
。人
類
中
罕
見
有
如
此
者

<",(.1 

以
法
國
優
界
中
之
女
伶
膝
部
二.
買
保
險
銀
十
萬
兀
C
O

世
界
最
著 

名
之
琴
師 
兩
手
買
保
險 
一 百
萬
元
。此
兩
人
之
手
足
一 
雖
依
寶 

貴
該
華
人
之
足
。不
及
此
兩
人
之
貴
重

C

而
其
端
正
亦
足
貴
矣 

。
。
。

十三齡之女子肥大無倫 

倫
敦
函
云
。C

北
采
市
曉
埠
。e
有
一
女
子
年
方
工
二
歲
，。肥/
館 

大
。。手
足 ®
 粗 

C

雖
男
子
至
大
之
靴)
。尙
不
能
容
足
。。日
見
增 

長
C
C

蔽
體
之
物
9.
越
月
又
不
合
穿
一
，現
增
至
二
百
一,4-8^6

以 

至
本
境
人
民 
見
之
莫
不
稱
奇 
。好
事
者
以
該
女
子
年
齡
太
定
。。 

若
干
磅
數
爲
賭
賽
云
。。

啓
者
加
屬
卑
詩
省
粉
汝
埠
域
子
利
街
門
牌
弍
百
九
十
四
号
地
一 

辣
舖 
一
座
樓
分
三
層
與
及
舖
尾
小
屋
前
日
原
係
錦88

榮
即
是
陳 

榮
手
所
增
置
今
因
心
舖
日
久
国
爲
破
壊
以
致
失
地
政
府
干
涉
如 

不
修
整
不
準
居
住
而
陳
榮
無
籌
修
整
之
策
是
以
陳
榮
自
願
將
此 

地
一 
辣
辣
內
所
有 
一 槪
屋
宇
架
生
出
賣
與
張
宏
張
宇
承
受
修
理 

準
于
新
歷
十
一
月
十
二
号
在
本
埠
狀
師
樓H

erchm
er<&G

raha  

m

 Feniie  BC

辦
理
立
契
交
易
淸
楚
如
前
日
之
錦
德
榮
即
陳
榮 

手
有
欠
到
中
西
人
士
數
目
按
揭
等
情
缪
|1未
淸
者
請
依
期
內
報 

及
同
到
該
狀
師
處
取
妥
如
過
期
不
報
是
爲
故
帝
自
交
易
後
係
承 

受
人
永
遠
管
業
不
干
錦
億
榮
即
陳
榮
之
事
特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 

此
佈

民
國
八
年 

十
月 
号

粉
汝
境
同
盛
張
宏
張
宇
上
言

()▲
0

二埠致公堂通吿

▲
催
繳
緣
簿 

▲
催
收
捐
欺 

啓
港
本
堂
曾
於
客
歲
秋
初
發
出
動
捐
緣
簿
爲
募
集
鉅
欵
收
晚
公 

產
事
迄
今
已
閱
年
餘
矣
惟
向
發
出
各
埠
之
緣
簿
間
有
未
見
繳
囘 

者
又
各
昆
仰
曾
在
本
堂
認
捐
之
欺
亦
有
未
見
繳
交
者
故
特
登
報 

通
吿
統
請
各
埠
未
緻
之
緣
簿
蝎
誠
相
助
仰
於
月
內
迅
速
散
囘
至 

各
昆
仲
曾
在
本
堂
認
捐
之
欵
亦
乞
於
月
內
如
數
繳
交
俾
得
以
應 

収
贖
而
重
公
產
謹
佈
匾
區
希
維
亮
察 
二
埠
致
公
堂
同
人
謹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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